2025年11月涪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处罚汇总（二）

	单位名称
	经营地址
	法定代表人(负责人)
	专业类别主类
	案件名称
	处罚依据
	处罚文号或编号
	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
	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强制及其他措施、其他处理情况

	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涪南村村民委员会（涪南水厂）
	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涪南村2组紫柏树垭口
	周小琴
	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
	 出厂水浑浊度、肉眼可见悬浮固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	《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第四项
	涪卫水罚[2025]1号
	2025/11/20
	罚款500元


